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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6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2024-057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中远海运能源”、

“本公司”或“公司”，连同附属公司，简称“本集团”）与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连同其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不包括本集团），合称为“中远海运集团”）签订的一系列关联交易

协议将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由于本公司拟于该等关联交易协议有效

期届满后继续进行同类交易，本公司已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与中远海运（或

其附属公司）签署了《船舶服务总协议》、《船员租赁总协议》、《物业租

赁总协议》、《综合服务总协议》、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商标使用许

可协议》共六项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交易上限金额已经公司二〇二四年第十二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还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中，《商标使用许可协议》约定以每年

1 元的价格使用商标，其他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或按不逊于独立第

三方商业条款订立的，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本公司

和全体股东是公开、公平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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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召开二〇二四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

表审查意见如下：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订立和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规则及国内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订立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有利于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 

3.本次关联交易中，《商标使用许可协议》约定以每年 1 元的价格使用商标，

其他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或按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商业条款订立的，定价

公允合理，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申请

的协议上限金额公平合理。” 

2024 年 10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 2024 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及 2024 年第

八次监事会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2025-2027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并

批准协议上限金额申请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或其附属公司）

签署《船舶服务总协议》、《船员租赁总协议》、《物业租赁总协议》、 《综合

服务总协议》、《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及《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共六项日常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并同意上述协议项下 2025-2027 年上限金额。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任永强先生、朱迈进先生、王威先生和王松

文女士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经测算，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5 条有关规定，将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按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

其 2025-2027 年交易上限金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符合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的关联

股东（如有））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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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签署并正在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项下各项交易年度上限及实际交

易金额汇总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上限 实际发生额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上半年 

1 船舶服

务支出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680,000 680,000 840,000 677,836 675,287 334,709 

2 船舶服

务收入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10,000 10,000 15,000 9,952 2,461 514 

3 船员租

赁支出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220,000 220,000 240,000 214,858 219,906 106,623 

4 物业租

赁支出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1,000 1,000 1,000 461 384 186 

5 物业租

赁收入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60 60 60 43 53 19 

6 综合服

务支出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7,000 7,000 7,000 6,010 5,769 2,098 

9 每日最

高存款

结余 

中远海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900,000 900,000 900,000 366,902 392,857 393,462 

10 每日最

高未偿

还贷款

结余 

中远海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300,000 300,000 600,000(1) 292,668 296,693 333,407 

11 商标协

议 

中远海运及其

附属公司 
1 元 1 元 1 元 1 元 1 元 1 元 

附注 1：2024 年 5 月 30 日，本公司与中远海运财务签署《补充协议》，增加关联交易贷款

额度人民币 30 亿元，由此总体关联交易贷款额度增至人民币 60 亿元，该增加贷款额度有效

期自 2024 年 5 月 30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就该项关联交易，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增加 2024 年度与财务公司贷款额度》（公告编号：2024-033））。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与实际执行情况对比的说明： 

根据上表数据，船舶服务支出、船员租赁支出等两项主要交易的实际发生金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4-05-31/600026_20240531_LF3K.pdf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4-05-31/600026_20240531_LF3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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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预计金额比较接近，符合 2021 年协议签署时的相应预期。 

 

（三） 此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调整概要 

就本次六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服务内容，2025-2027 年各项持续性关联交

易协议的服务内容没有调整。 

就协议的合同方，根据监管规定，《财务金融服务协议》将由本公司与中远

海运集团所属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财务”）签

署，其他协议的合同方为中远海运集团不变。 

就协议的上限金额，本公司立足业务实际对未来三年进行了合理预估，形成

了 2025-2027 年中远海能各项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年度上限金额。 

 

（四）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各类别 2025-2027 年度预计金额和类别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1 船舶服务支出 中远海运集团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2 船舶服务收入 中远海运集团 15,000 15,000 15,000 

3 船员租赁支出 中远海运集团 260,000 260,000 260,000 

4 物业租赁支出 中远海运集团 2,500 2,500 2,500 

5 物业租赁收入 中远海运集团 100 100 100 

6 综合服务支出 中远海运集团 15,000 15,000 15,000 

9 每日最高存款结余 中远海运财务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0 每日最高未偿还贷款结余 中远海运财务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1 商标协议 中远海运 1 元 1 元 1 元 

说明：关于 2025-2027 年度交易额预计，请参阅本公告“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MM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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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6 年 2 月 5 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628 号 

法定代表人 万敏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

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

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

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756.32    11,071.32  

负债总额     5,546.77      5,647.85  

净资产     5,209.55      5,423.47  

 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817.80      2,128.34  

净利润        489.58         284.96  

3. 关联关系 

中远海运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截

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中远海运直接持有本公司 619,426,195 股 A 股，且通过中

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536,924,595 股 A 股，因此，中国远洋海运及

其附属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2,156,350,790 股 A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45.20%。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第 6.3.3 条第（一）款对关联

法人的规定，中远海运及其控制的下属子公司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4. 履约能力分析 

中远海运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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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698814339L 

成立时间 2009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 5299 号 8 层 

法定代表人 孙晓斌 

注册资本 1,9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045.31 2,165.50 

负债总额 1,805.04 1,921.47 

净资产 240.27 244.04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5.38 38.31 

净利润 12.14 7.67 

3. 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控制的除本集团以外的法人，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对关联法人的认定，财

务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4. 履约能力分析 

财务公司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本公司已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与中远海运（或其附属公司）签署了《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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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总协议》、《船员租赁总协议》、《物业租赁总协议》、《综合服务总协议》、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六项协议的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202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六项协议有待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生

效，六项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如下。 

 

（一）《船舶服务总协议》 

1. 签约主体：中远海运、中远海运能源。 

2. 交易内容：中远海运集团与本集团互相提供船舶燃油、物料备件、船舶保

险及船舶修理等服务的双向交易。 

相关船舶服务具体包括：（1）提供船舶润滑油；（2）提供船舶燃油；

（3）提供船舶物料及物料修理服务；（4）船舶代管服务、船舶安全管理及

技术咨询服务；（5）提供船舶油漆和保养油漆；（6）提供船舶修理及改造

服务（船舶修理、特涂、船舶技改、救生消防）；（7）提供船舶备件；（8）

提供通信导航设备的预订购、修理及安装调试（机电及电子工程、通信及导

航设备及系统服务）；（9）供应和修理船舶设备；（10）提供船舶监造技术

服务；（11）提供船舶买卖的经纪服务（用于销售及购买船舶、附件和其它

设备的服务）；（12）船舶及相关业务的保险及经纪服务；（13）船舶和货

运代理服务；（14）少量货物运输服务和船舶租赁；（15）其他相关船舶服

务（油污水处理等）。 

3. 定价原则：中远海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船舶服务的交易条件须不逊于本

集团就同类服务从独立第三方获得的交易条件；本集团向中远海运集团

提供船舶服务的交易条件须不逊于本集团就同类服务向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交易条件。交易双方向对方提供船舶服务的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

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4．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根据过往交易金额、本集团未来运力规模、对未来国际油价及通货膨胀

因素的预估，同时考虑到本公司拟收购单位（就该项关联交易，详见《中远

海能关于购买有关公司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业务规模的预估，预计本公司未来三年船舶服务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分别为：

2025-2027 年每年收入人民币 115 亿元，支出人民币 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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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员租赁总协议》 

1. 签约主体：中远海运、中远海运能源。 

2. 交易内容：中远海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船员管理、培训和租赁及其他相关

服务的单向交易。 

3. 定价原则：在同等条件下，中远海运集团将分别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配备

合格、持证、健康的船员，并不逊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提供船员管理、培训

和租赁及其他相关服务条件，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向本集团提供船员管

理、培训和租赁及其他相关服务的条件向本集团提供该等船员管理、培训

和租赁及其他相关服务。中远海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船员管理、培训和租

赁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

定。 

4.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根据过往交易金额、本集团未来运力规模、油轮及 LNG 船员费用、通

货膨胀等因素，同时考虑到本公司拟收购单元实际需求，预计本公司未来三

年船员租赁服务关联交易的支出上限金额分别为：2025-2027 年每年收入人

民币 26 亿元。 

 

（三）《物业租赁总协议》 

1. 签约主体：中远海运、中远海运能源。 

2. 交易内容：中远海运集团和本集团互相提供物业租赁服务的双向交易。 

3. 定价原则：一方及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向另一方及其附属公司及/或

联系人出租的房屋租金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独立第三方在日常业务

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或邻近地区提供相若种类的房屋时所收取的

租金）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4.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根据过往交易金额，本公司下属公司办公租赁需求，预计本公司未来三

年物业租赁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分别为：2025-2027 年每年收入人民币 2,500

万元，支出人民币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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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服务总协议》 

1. 签约主体：中远海运、中远海运能源。 

2. 交易内容：中远海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办公室用品、劳防用品、餐饮供应，

提供特快专递、绿化、物业、后勤管理、医疗和培训服务、酒店、机票、

会议服务等后勤服务的单向交易，主要包括上海中远海运为中远海运能

源总部大楼提供物业服务、中远海运科技提供软件系统服务及中远海运

人才发展院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等。 

3. 定价原则：在同等条件下，中远海运集团提供后勤服务的交易条件须不逊

于本集团就同类服务从独立第三方获得的交易条件。中远海运集团向本

集团提供相关后勤服务的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

则确定。 

4.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根据过往交易金额、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目前执行物业服务、教育培训

服务的实际费用水平，同时考虑未来三年本公司软件系统升级需求，预计本

公司未来三年每年综合服务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分别为：2025-2027 年每年

支出人民币 15,000 万元。 

 

（五）《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1. 签约主体：中远海运财务、中远海运能源。 

2. 交易内容：中远海运财务向本集团提供金融财务服务，本集团同意选择中

远海运财务为其提供各种金融财务服务，相关服务包括：存款服务、信贷

服务、清算服务、外汇服务和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派出机构批准财

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3. 定价原则：任何时候中远海运财务向本集团提供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均

不逊于中远海运财务为其他中远海运集团内同等资质成员单位提供同种

类金融财务服务的条件，亦不逊于当时其他金融机构为本集团提供同种

类金融服务的条件。具体而言： 

（1）存款服务：中远海运财务吸收本集团存款的利率，应按如下方式确

定：(i)参考市场利率（指独立第三方商业银行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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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在相同服务所在地或邻近地区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及(ii)参考中远海运财务吸收其他单位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率。 

同时利率水平不低于：存款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

况下主要独立商业银行就相同类型存款服务设定的利率。 

（2）中远海运财务向本集团发放贷款的利率，应按如下方式确定：(i)参

考市场利率（指独立第三方商业银行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

相同服务所在地或邻近地区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及(ii)参

考中远海运财务向其他单位提供同类贷款所厘定的利率。 

且利率水平应不高于：信贷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

况下主要独立商业银行就相同类型信贷服务设定的利率或费率。 

（3）清算服务，中远海运财务暂不向本集团收取任何费用。 

（4）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外汇服务等，中远海运财务的费用标准应

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就类似类型服务规定的标准

（如适用），并不高于独立第三方商业银行向本集团提供同种类型服务所

收取的费用，不高于中远海运财务向其他相同信用评级第三方单位提供

同种类服务的费用。 

4.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根据过往交易金额、本公司资本管理策略及航运市场预期发展及本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业务量的预期增长，预计本公司未来三年存款日峰值上限金额

分别为：2025-2027 年每年人民币 140 亿元; 贷款日峰值上限金额分别为：

2025-2027 年每年人民币 160 亿元。 

 

（六）《商标服务协议》 

1. 签约主体：中远海运、中远海运能源。 

2. 交易内容：中远海运已在中国境内及境外有关国家或地区注册了相关商

标，作为该等商标之合法所有人，中远海运有权于相关商标注册地使用并

享有许可他人使用该等商标之权利，中远海运许可中远海运能源于协议

有效期内在商标注册地将商标用于已被相关商标主管部门核定使用之产

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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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价原则：中远海运同意授予中远海运能源以每年人民币 1 元的价格使

用该等商标之权利。 

4. 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商标许可协议的费用水平为固定金额，为人民币 1 元/年。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本集团在开展主营业务过程中持续发生的交易，本集团

和中远海运（或其附属公司）已取得了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条件、熟悉各方的业

务运作并且在以往交易中能够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为各方提供

高效的服务。因此，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保障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

行，从而有助于本集团业务的发展。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应协议的条款，《商标使用许可协议》约定以每年 1

元的价格使用商标，其他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应协议的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相应

协议的条款及对价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与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

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本

公司也不会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 备查文件 

1. 公司二〇二四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公司二〇二四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公司二〇二四年第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4. 《船舶服务总协议》等六项协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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